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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
执行不容乐观

的现状，不少专
家学者呼吁，首先还

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加
强舆论引导，倡导环保的

生活和消费方式，使广大人
民群众真正意识到不合格塑料

袋对环境的危害性，从思想上“限
塑”，进而主动参与“限塑”。
其次，在生产领域，相关部门应当抓

大放小，将管理的重心上移至生产源头。
周汉华说，不让不合格塑料袋流入市场，不给

不法企业留生存的空间，是“限塑令”的执行关
键之一。

同时，专家还指出，无论是从实
施效果还是从维护法律权威性的角
度来说，对于现有的规定都应该严
格执行。

“该处罚的处罚，该没收的没
收。不能让‘限塑令’最后仅仅演变
成消费者多花钱买塑料的理由，而

‘白色污染’依旧存在。”周汉华表示，
“文件与塑料袋齐飞”带来的后果就
是政府和法律的权威性受到质疑。

业内人士表示，既然《办法》规
定农贸市场中个体经营户未执行

“限塑令”，农贸市场的开办方也须
承担相应责任，那就严格要求农贸
市场开办方，对市场经营户进行管
理，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做法。

（www.xinhuanet.com）

目前，“限塑令”在流通领域的执行，主
要由工商部门负责监管。以广西南宁为例，
5年来南宁全市为“限塑”共出动执法人员
13000多人次，检查经营户5万多户，查处
超薄塑料购物袋近54万个。

“但是，农贸市场仍然是我们监管的难
点。”南宁市工商局市场科副科长陈伟说。

按照《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以出租
摊位形式经营的集贸市场”应由“开办单位
或出租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即如农贸市场
中个体经营户未执行“限塑令”，农贸市场的
开办方也须承担相应责任。就目前记者调
查了解的情况来看，工商部门针对农贸市场
开办方的执法还属空白。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发现，上游的塑料
袋生产企业竟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
怪相。

南宁市万通塑料彩印包装厂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己很支持国
家的“限塑令”，按标准生产
“厚的、可降解、可反复使用

的”环保塑料袋，但是成本很高。他说：
“有些老顾客因为价格原因，进货量
都下降了。”

南宁另一家塑料制品厂的
肖经理表示，“限塑令”出台
后，仍有不少无证企业、家
庭作坊在生产超薄塑
料袋，这对于守法
的生产企业来
说，是个不小
的冲击。

2007 年 12
月 31 日，国务院

下发《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

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即老
百姓俗称的“限塑令”。同

时，为了配合这一通知的落实，
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8年

5月15日联合发布《商品零售场所塑
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

5年的时间过去了，“限塑令”是
否真的抵挡住了我行我“塑”之风呢？

记者近日到南宁琅东、琅西、
飞凤等多个农贸市场采访，发现
竟然超过八成的经营户都在免费
提供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薄

塑料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

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表
示，就目前来看，“限塑令”
并未达到当初设计时预
期的效果，尤其是作为
塑料袋消费大户的
农 贸 市 场 成 为

“重灾区”。

□据 新华网

今年是“限塑令”实施的第5年。5年来，“限
塑令”的确在控制“白色污染”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记者调查走访发现，无论是在生
产环节还是在流通领域，“限塑

令”的监管仍存在一定
空白。

农贸市场仍是“重灾区”“限塑令”实施5年效果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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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思想上“限塑”
农贸市场要对小商户进行管理

除“
白色

污染
”盼治“塑”良方

“限塑令”实施5年效果堪忧

监管仍存在空白

相关链接
 热点微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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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实施 5 年了，但结果不
尽如人意，根在何处？

怪农贸市场？理由似乎很充足，
你不给，我怎么会要？但有没有想过
自己在塑料袋泛滥这件事中的责任？

每次接过装满东西的塑料袋时，
我们的动作都那么自然，神色都那么
坦然，因为小小塑料袋为我们带来了
如此“方便”的生活，甚至没了它我们
还会很不习惯。至于“白色污染”，毕
竟离我们有些远。

其实，这种污染就在眼前！
如果你到过垃圾处理厂，就会发

现这种塑料袋堆积之多令人震惊，而

这种塑料袋埋在地下根本无法自动降
解，对土地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

塑料袋污染的是我们的土壤、水
源，你还能说它与我们的生活无关？！

对自己行为的负责就是对社会
的负责，漠视这些，必然引起社会的
灾难。

爱护环境就是爱护我们的健康。
爱护健康不妨从拒绝使用一个小塑料
袋开始，它不需要你付出更多，只需要
你出门时拿一个环保袋，只需要你见到
使用塑料袋者时能上前轻轻地阻止。

如果我们都拒绝使用塑料袋，提
供塑料袋的卖家必然没了市场，加之
农贸市场对他们的管理，塑料袋的源
头被堵截，“白色污染”何愁不绝？

我行我“塑”根在何处？

“限塑令”规定，从 2008 年
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
生 产 、销 售 、使 用 厚 度 小 于
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有关专家表示，目前市场
80%以上的塑料购物袋厚度都
无法达到要求，一般农贸市场提
供的塑料购物袋厚度在0.005毫
米左右，大型超市和商场提供的
塑料购物袋厚度一般在0.015毫
米至0.020毫米。
（据百度 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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